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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農藥協會 112 年度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民國 112 年 12 月 7 日（星期四） 12 時 

貳、 地點：農業部農業藥物試驗所 教育訓練大樓二樓第二會議室 

      (臺中市霧峰區光明路 11 號) 

參、 主持人：張理事長瑞璋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蘇靖仁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67 人 (應出席人數 121 人，出席 67 人)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 頒獎：(略) 

柒、 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、112 年會務工作報告案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協會至 10 月 31 日止計有效會員為：個人會員 99 名，

團體會員 22 個單位。 

二、 112 年度之整合行銷計畫委由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

理學會辦理，共計 2 場次，成果報告書已置於本協會官

網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案由二、有關本會 109 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案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會 109 年度因收取登記屆滿 15 年農藥之毒理資料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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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致該年度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收支結餘高達 

11,410,734 元，支出未達收入比率之 60％，且結餘款超

過 50 萬元，不符「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

所得稅適用標準」規定，須繳納  20% 之營所稅

2,282,147 元 (11,410,734 元×20%=2,282,147 元)。 

二、 依據本會第 9 屆第 5 次理、監事聯席會議決議，本會

向國稅局提出陳情，期有減免稅款之空間。 

三、 然最終爭取免稅未果，為使本會能有較多經費可供未

來長遠規劃使用，故決定依法繳納稅款，避免僅為節省

稅金而執行計畫，致無節餘可用之窘境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案由三、112 年度收支決算報告案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112 年度經費結算至 10 月 31 日止，收支決算表、資產負

債表損益表、銀行存款細目詳如附件 1 至 4。 (附件 1 至

3 委由實業會計事務所編製)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案由四、112 年度理監事決議事項案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本年度已舉辦 2 次理、監事聯席會議，相關決議事項請參

閱附錄 1 至 2 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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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五、有關成立李國欽先生紀念獎金頒發辦法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本案經第 9 屆第 4 次理、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，獎金頒

發辦法(附件 7) 提請會員大會追認，俟通過後再予施行。 

決定： 

一、 辦法第 2 條「本獎金由本會外幣定存」部分，刪除外幣

兩字。 

二、 辦法第 4 條第 1 項「傑出農藥學者獎」更改為「傑出年

輕農藥學者獎」，年齡由 「45 歲以下」更改為「50 歲

(含)以下」。 

三、 修正後通過。 

捌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：有關 113 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(一) 113 年度收支預算表如附件 5。 

(二) 113 年度重要工作計畫如附件 6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為避免與會員大會時間過於接近，113 年度第 1 次理、

監事聯席會議時間延後至 2 月底再行召開。 

二、 修正後通過。 

玖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壹拾、 散會：13 時 20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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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、112 年度收支決算表 (至 112 年 10 月 31 日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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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112 年度資產負債表 (至 112 年 10 月 31 日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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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、112 年度損益表 (至 112 年 10 月 31 日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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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、銀行存款細目(自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止) 

帳簿 帳號 金額 (新台幣/元) 

第一銀行-頭份分行 33210053384 6,242,461  

中國信託 56530047671 1,132,321  

中國信託(定存) 

00600-737708-6 400,000  

00611-606436-1 500,000  

00611-606606-8 300,000  

郵局存簿 00210880388271 9,605  

郵政劃撥 21273221 127,117  

零用金   3,403  

合計   8,714,90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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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、113 年度收支預算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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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、113 年度重要工作計畫 

(一) 定期召開理、監事聯席會議：預計於 113 年 2 月及 6 月召開。 

(二) 辦理農藥產業相關研討會或論壇：預計於 113 年 6 月份辦理，題目暫

定為農藥抗藥性國際研討會。 

(三) 辦理第 10 屆理、監事選舉。 

(四) 召開會員大會：預計 113 年 12 月召開 (併同第 10 屆理監事會)。 

(五) 辦理農藥風險溝通座談會：預計委外辦理 2 場次。 

(六) 其他有關會務及會員服務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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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、李國欽先生紀念獎金頒發辦法 

一、獎金之設立宗旨 

中華農藥協會(以下稱本會) 為紀念李國欽博士對於我國農藥界的貢獻，特設立

李國欽先生紀念獎金(以下簡稱本獎金) 並訂定本辦法，以玆鼓勵全國傑出年輕

學者、品學兼優在學學生與農藥從業人員，致力於農藥相關領域之探索與創新

研 

二、獎勵基金之來源 

本獎金由本會定存，並接受會員之捐贈作為基金，以其本金及每年孳息充提為

每年獎金。 

三、獎金之額度 

本獎金之頒發，每年三名，但如無適當者得從缺。每名每次發給新台幣壹萬伍

仟圓暨獎狀乙紙。 

四、受領本獎金之資格 

(一) 傑出年輕農藥學者獎：年齡在 50 歲 (含) 以下 (以申請截止日期計算，

期間曾生產或請育嬰假者，得延長二年，但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) 之國

內研究機構、公私立大學校院之專任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以上人員。 

(二) 優秀學生獎：凡國內大學部三年級以上 (含碩博士班) 從事農藥相關研究

且有具體發表者，學業成績 75 分以上，無不及格科目，操行紀錄良好

者。 

(三) 傑出農藥從業人員獎：年齡在 45 歲以下之年輕農藥從業人員。 

五、申請資料 (中、英文皆可) 

(一) 傑出年輕農藥學者獎： 

1. 申請表 1 份。 

2. 著作：申請者須附其 5 年內研究出版品目錄及重要著作 3 篇。 

3. 自傳（500 字內）。 

4. 主要貢獻說明(1000 字內)。 

5. 推薦信 2 封。 

6. 身分證影印本。  



11 
 

(二)優秀學生獎： 

1. 申請表 1 份。 

2. 歷年學業成績單 1 份。 

3. 農藥領域有特殊表現之佐證資料 1 份。 

4. 推薦信 1 封。 

5. 自述 1 份(500 字以內)。 

(三) 傑出農藥從業人員獎： 

1. 申請表 1 份。 

2. 自傳（500 字內）。 

3. 主要貢獻說明(1000 字內)。 

4. 推薦信 2 封。 

5. 身分證影印本。 

六、本獎金申請時間與辦法 

每年 12 月 1 日至 31 日為申請日期。申請時應至本會網站下載申請表及推薦

函，填寫後，連同相關文件(含電子檔) 寄送本會申請；資料不全或不符規定

者，不予受理。 

申請辦法及各項規定細節當年公告之。審查結果於本會網頁公告，並個別通知

申請人。 

七、成果繳交與閱覽 

獲獎者同意於獲獎後兩年內，於本會之年會上，就送審之研究成果進行口頭或

海報之成果報告，並將成果內容以電子檔提供予本會於網頁上公開展示閱覽。 

八、獎金資格認定及審查 

本獎金由本會褒獎委員會協助相關申請、審查、頒發等事宜。 

九、辦法之實施 

本辦法經本會理、監事聯席會議同意，並提交本會會員大會通過後施行，修改

時亦同。 


